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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神州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

神州”）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贷款 1000万元、重庆神州天然气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神州”）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津分行贷

款 3000 万元，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贵州神州、重庆神州拟申请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子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均已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董事会，于 2024年 5月 16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 2024 年度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授权公司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为相关授信进行担保。上述担保尚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本次担保

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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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贵州神州燃气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5月 17日 

住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安平街道兴业路 

注册地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安平办事处华城大厦 1-1-9 号 

注册资本：11,000,000 元 

主营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经

营管道燃气（天然气），燃气设施建设，燃气加工、储存、输配、供应，汽车加

气，从事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销售，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建设，销售建筑

材料，从事投资业务、投资信息咨询、工程技术咨询及工程管理服务。） 

法定代表人：张德权 

控股股东：神州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邹梅、刘湛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信用等级：BBB+级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4 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71,665,175.66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19,490,117.26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净资产：49,979,232.64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率：30.26% 

2025 年 3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29.98% 

2024 年度营业收入：53,885,747.29 元 

2024 年度利润总额：7,771,918.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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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净利润：6,871,424.32元 

审计情况：2024 年数据已经审计，2025 年数据未经审计 

 

3、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神州天然气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5月 8日 

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南北大道北段 916号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南北大道北段 916号（重庆神州天然气办

公幢 1-1） 

注册资本：50,000,000 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酒类经营，建

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供

应用仪器仪表销售，陆地管道运输（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谭佐龙 

控股股东：神州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邹梅、刘湛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 

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公司 

4、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信用等级：A 级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4 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132,001,202.50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26,360,263.99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净资产：100,180,206.36 元 

2024 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率：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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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24.89% 

2024 年度营业收入：103,571,563.77 元 

2024 年度利润总额：12,839,741.29 元 

2024 年度净利润：11,296,212.73元 

审计情况：2024 年数据已经审计，2025 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三条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主债权合同金额。 

2、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

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

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第四条    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下列第  1  项：（备注说明：据实填写，此选项为单一、

必选项） 

1、连带责任保证。 

2、一般保证。 

第五条    保证责任的发生 

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权

人进行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前款所指的正常还款日为主合同中所约定的本金偿还日、利息支付日或债务

人依据该等合同约定应向债权人支付任何款项的日期。前款所指的提前还款日为

债务人提出的经债权人同意的提前还款日以及债权人依据合同等约定向债务人

要求提前收回债权本息及/或其他任何款项的日期。 

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

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保证人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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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抗辩债权人。 

第六条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

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子公司因经营需要，向银行机构办理授信业务，补充流动资金，按照银行机

构授信业务要求由公司提供担保。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上述担保是子公司业务所需授信融资而发生的，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

益，有利于子公司补充经营资金，无重大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担保系支持子公司业务的发展，有利于保障公司持续发展。担保风险

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

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

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0 0% 

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4,000.00 20.02%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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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余额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余额 
0 0%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0 0%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0 0%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0 0%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最高额保证合同》。 

 

 

 

神州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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